西地下临时展厅基础设施及电气线路拆除改造项目
为优化我馆展陈空间，丰富展览内容，合理分流参观观众。拟对我馆西地下数字展厅和“修复记”展厅进行整合，并重新设计改造。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西地下现有数字展厅和“修复记”展厅原有隔墙、天花、地板及电气线路拆除，整合空间合并为一个临时展厅，根据采购方需求进行改造施工，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招标。

1.施工安全文明要求：
（1）.本项目施工工程将纳入监理单位、采购人的管理范围，成交供应商在此过程中须服从上述单位的管理协调。施工期内应及时向监理工程师提供工序及材料合格证等证书和各类项目施工信息。同时施工成果必须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评审。
（2）.本改造项目应按照采购人采购需求中所要求的时间、进度计划完成展厅施工的全部工作（含提交采购人组织评议审查，并根据评议审查结果，对成果进行修改完善时间）并达到运行要求。
（3）.完成从总体设计、工程施工、设施调试，以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实施工程总承包，并确保本项目最终顺利通过验收。
（4）.做好现场施工组织管理工作，以合理的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按照采购人所要求的工程进度节点完成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地下临时展厅工程的施工工作，并同时确保施工安全和公共安全。
（5）.在项目实施期间为确保施工作业区域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不影响其他活动正常进行，中标人应严格执行建设部《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及其他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主动落实安全文明及环境保护施工的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加强和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工作。
2.施工安全文明要求：
（1）在工程施工、竣工、交付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当始终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规程等，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履行其安全施工职责。
（2）成交供应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在整个工程施工期间，成交供应商应在现场设立、提供和维护并在有关工作完成或竣工后撤除。
（3）成交供应商应遵照有关法规要求，编印安全防护手册发给进场施工人员，做好进场施工人员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特种作业人员还应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在任何分部分项工程开始施工前，成交供应商应当就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和作业人员等进行安全交底，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4）成交供应商应为其进场施工人员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成交供应商还应为现场邻近地区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公众和其他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临时道路、人行道、防护棚、围栏及警告等，以确保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可能造成的不便。
（5）成交供应商应在现场入口处、临时用电设施、出入通道口、楼梯口、危险品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一切必需的安全警示标志。
（6）成交供应商还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条例等的要求，制定一套安全生产应急措施和程序，保证一旦出现任何安全事故，能立即保护好现场，抢救伤员和财产，保证施工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损失扩大。
（7）成交供应商应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制定用火、用电和使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各项制度和规程等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消防管理部门的要求。
3.工程验收要求：
（1）本项目的质量核验监督工作参照国务院(2000)第27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列》等有关规定执行。本项目实施质量、验收标准、竣工备案等参照国家、地方现行的标准、规范、标准等执行。
（2）项目竣工后应由成交供应商会同监理单位按照项目施工方案、相关国家地方标准进行自检，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施工验收，成交供应商准备验收记录，验收合格，监理单位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成交供应商可进行项目移交。验收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限定的时间内修改后重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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